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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以解決財赤為理由對於政府以解決財赤為理由對於政府以解決財赤為理由對於政府以解決財赤為理由，把夜校外判，把夜校外判，把夜校外判，把夜校外判，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堅決反對!

致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意 見致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意 見致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意 見致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意 見 書書書書

教育統籌局於本年㆓月十七日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決定於本年九月停

辦所有由教統局開辦的成㆟教育課程，改為由私營團體接辦。對於政府此項措

施，全體夜校師生均深感遺憾，並提出堅決的反對!
其理由如㆘：

( ㆒ ) 提供基礎的㆗小學教育是當今開明的政府的責任，絕不應該由私㆟團體
經營，剝奪學生的選擇權利。

( ㆓ ) 教統局停辦夜間成㆟課程，事前並無充分的諮詢，便倉卒將議案通過，
此舉實屬黑箱作業，剝奪了市民的知情權。

( ㆔ ) 教育是社會㆒項長遠的投資，有遠大目光之政府絕不會削減教育經費!
( ㆕ ) 政府若停辦夜間成㆟課程，社會㆖的弱勢社群頓失受教育的機會。
( 五 ) 不少勤奮的學生希望經由夜校的正統課程向㆖繼續升學，升讀至㆗七，

甚至考㆖大學。政府此舉，實扼殺了他們力爭㆖游的希望!
( 六 ) 若夜校交由私營團體接辦，由於欠缺可援之先例，辦理成㆟教育課程的

質素成疑，學生之權益亦未必能獲得保障。

( 七 ) 將夜校外判能節省公帑方面，政府未能提供確實之理據。
( 八 ) 政府對於停辦夜校所提之理據欠充分：

( 1 ) 收生不足：此實是政府宣傳不足所致，由此反映政府發展成㆟教育欠積
極性，以此理由停辦夜校，乃推卸責任之行為，實難使㆟信服。

( 2 ) 欠靈活性：夜校課程是依循日校現行課程而訂定，若此論據成立，則日
校亦應在同㆒原則㆘予以停辦!

( 九 ) 在本年㆒月八日施政報告㆗，特區首長董健華先生曾許㆘承諾，加強投
資於教育事業，讓社會㆖各階層㆟士均有持續進修和終身學習的機會，如

今出爾反爾，違反承諾，實嚴重打擊政府之威信，加深社會之怨氣!

最後我們謹希望最後我們謹希望最後我們謹希望最後我們謹希望：：：：

維 持 現 狀維 持 現 狀維 持 現 狀維 持 現 狀 ， 反 對 外 判， 反 對 外 判， 反 對 外 判， 反 對 外 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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